
寻财发〔2019〕67号 
关于寻乌县教育科技体育局教育城域网项目（项目编号：JDGR2019-XW-G037）
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公司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文清路1号        邮编：341000
法定代表人：徐廷芳                  电话：0797-82121421

被投诉人1：九鼎赣饶中介服务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寻乌县城北加油站对面二楼             邮编：342208
联系人：周经理                   联系电话：0797-2851493
被投诉人2：寻乌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长宁镇中山路118号
邮编：342208  联系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0797-2831260
投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公司对寻乌县教育科技体育局教育城域网项目（项目编号：JDGR2019-XW-G037）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19年10月11日向本机关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 这个项目评标小组的专家竟然参与了本项目开标？开标结束后，我公司看结果公告，发现开标现场参与开标的业主代表竟然是评标小组成员，评标小组成员违规参与本项目开标，我公司有理由怀疑本项目涉嫌暗箱操作，存在违法行为。

投诉事项2：1. 九鼎赣饶中介服务咨询有限公司对我公司提出的答复不做正面答复，完全是答非所问，九鼎赣饶中介服务咨询有限公司在质疑答复中声称，我们公司员工在开标现场没有提出询问或者回避申请。

九鼎赣饶中介服务咨询有限公司在开标现场宣布:供应商认为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其他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可以向采购代理机构书面提出回避申请，并说明理由。我公司在本项目结果公告出来之前，根本就不知道谁参与的评标，怎么可能在开标现场提出关于评标专家的询问或者回避申请？

2. 九鼎赣饶中介服务咨询有限公司还声称查看监控录像判断出评标小组成员没有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62条的行为。我公司对九鼎赣饶中介服务咨询有限公司的单方面说辞存在疑问。九鼎赣饶中介服务咨询有限公司组织了哪些人员参与了查看视频监控录像？参与查看监控录像的人员是不是仅限于九鼎赣饶中介服务咨询有限公司内部人员？是否有邀请采购办、纪委或者第三方司法公正相关人员一起查看监控录像，我公司认为有没有存在违法行为，不能由九鼎赣饶中介服务咨询有限公司自行定性。我公司不接受九鼎赣饶中介服务咨询有限公司单方面的说辞。

3. 九鼎赣饶中介服务咨询有限公司在答复中还声“采购人代表参与开标，现场是为了方便解答投标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出的专业问题，进一步明确采购需求的要义和注意事项”我公司认为，本次开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成员因何目的参加了开标活动，就违反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四十条开标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主持，邀请投标人参加。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参加开标活动”的法律规定，因此本项目开标属于违法、违规开标行为，应依法废标重招。

投诉事项3：九鼎赣饶中介服务咨询有限公司，在质疑答复中提到“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公司经常参加寻乌县的投标活动，中过很多标，都是这样的程序并没有提出质疑。”而且九鼎赣饶中介服务咨询有限公司还在质疑答复中列举了一系列我公司以往中标的项目。

1. 法律规定供应商依法依规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如因招标程序存在问题，对供应商造成任何损失的，全部损失由代理公司承担。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第七十一条（四）政府采购合同已经履行，给采购人、供应商造成损失的由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

被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答复：业主代表和监督代表都进入了开标唱标的现场。据调查，这些人员在现场没有和投标人员有任何形式的交流，工作人员在开标现场介绍了参与人员身份，并宣布供应商认为有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其回避，现场没有人提出此要求。开标唱标结束后，相关人员马上离开了开标室进入了评标室，未发现暗箱操作等违法行为。据了解，业主代表参加开标会是九鼎赣饶中介服务咨询有限公司的习惯做法，目的是现场解答采购需求和注意事项。投诉人多次参与本县招投标活动，应当清楚这种做法。

投诉事项2答复：1. 通过调查发现，业主（评标小组成员）参加了开标活动。这是代理机构延续老的操作办法，错误地将业主代表引导进入评标室,业主代表均不知道业主代表不能进入开标室的有关规定，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四十条“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参加开标活动”规定相冲突。下一步我们将加强业务学习，认真对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强化管理，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出现。
2. 通过调查发现，整个评标过程在招标代理的组织下有序进行，没有受到外界因素干扰，现场评标专家没有违反评标纪律发表倾向性意见、也没对需要专业判断的主观评审因素协商打分；在评标过程中无擅离职守或其它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的行为。未发现暗箱操作及其他违法行为，评标结果正常合理。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六条 在招标采购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废标：（一）符合专业条件的供应商或者对招标文件作实质响应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二）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三）投标人的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采购人不能支付的；（四）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本项目业主代表虽然去了开标室,但没有私自接触投标人，也未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的行为，仅在程序上存在瑕疵。
投诉事项3答复：答复中列举了中国电信赣州分公司参加并中标的5个项目，业主代表也参加了开标现场，说明中国电信赣州分公司对于业主代表参加了开标会应该是知情的，但并没有要求申请业主代表回避。
综合来看，我们认为本项目开标过程有序，评标过程公平公正，评标结果正常合理。
经调查： 
1. 经本机关向相关当事人调查和审查相关资料及调取现场监控，该项目业主（监督人及评标小组成员）均参加了开标活动,违反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四十条“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参加开标活动”规定,本项目业主代表（评标小组成员）虽然去了开标室,但未发现有违公正的违法、违规的行为，也未发现暗箱操作及实质性影响公正的开、评标活动的情形，业主代表（评标小组成员）在本项目出现在开标室的不规范行为，对本项目的公正评审未产生任何影响。

2. 经本机关向相关当事人调查、审查相关资料及调取现场监控，未发现在该项目评标中，主观受到干扰的情况，该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进行评审，评标工作由评标委员会负责，各评审专家对投标文件中的价格、技术、商务进行综合评审，最终中标结果以综合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确定为预中标供应商，该项目在评审过程中客观评分一致，没有出现未按评审标准评审的情况，且没有出现分数汇总错误。

综上所述：

1、 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规定，我局依职权对相关当事人的不规范的做法进行严肃处理，以提高我县政府采购代理的业务水平，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六条 在招标采购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废标：（一）符合专业条件的供应商或者对招标文件作实质响应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二）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三）投标人的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采购人不能支付的；（四）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本项目业主代表虽然去了开标室,但未发现私自接触投标人，也未发现有违公正的违法、违规的行为，投诉人投诉事项均缺乏充分事实依据。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 “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之的规定，对投诉人认为本项目存在暗箱操作，要求废标重招的投诉事项予以驳回。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寻乌县人民政府或赣州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寻乌县财政局

                                2019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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